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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文件

中教体〔2023〕11号

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关于中山市高中阶段学校
招生优待政策及办理工作的通知

各镇街教体文旅局（教育和体育事务中心），各直属中学：

为做好我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，进一步规范各类教育优

待政策的实施，现将我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优待政策办理工作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对象

我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优待政策分为录取照顾优待和本市

户籍学生待遇优待两种类型。凡参加我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

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的考生，符合下述政策条件的，均可在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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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申请享受相应的优待。

二、优待政策及办理流程

符合第（一）至第（五）条政策的考生，可享受高中招生录

取照顾优待。

（一）现役军人子女、因公牺牲军人子女、烈士子女

1.文件依据：教育部办公厅、总政治部干部部《关于进一步

贯彻实施〈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教政法厅〔2013〕

1号），广东省教育厅、广东省军区政治部《关于军人子女教育

优待办法的实施细则》（政干〔2013〕138号）。

2.优待政策：

（1）驻“三类地区”、西藏自治区和“二类岛”以及在“高

风险、高危害岗位”连续工作 3年以上（含已工作并将连续工作

3年以上）军人的子女，或者有子女后曾在该地区和岗位累计工

作 5年以上军人的子女，烈士子女，在高中阶段学校录取时加

30分投档。

（2）作战部队、驻“二类地区”和“第三类岛”连续工作

3年以上（含已工作并将连续工作 3年以上）军人的子女，或者

有子女后曾在该地区和岗位累计工作 5年以上军人的子女，“因

公牺牲及残疾军人”（指因公牺牲军人、一至六级残疾军人）的

子女，以及“受到表彰奖励”军人（指个人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

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）的子女，在高中阶段学校录取时加

20分投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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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不符合上述优待政策的军人子女，在高中阶段学校录

取时，可享受在同分条件下优先录取。

3.办理流程：拟优待对象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、受委托

监护人向所在部队提出书面申请。所在部队按政干〔2013〕138

号文规定程序审查、公示、汇总后，将相关材料提交中山军分区

政治工作处。中山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将对拟优待对象的身份、资

格、条件进行审查确定，并于当年 5月底前将审查通过的名单汇

总表（附件 5）及相关的证明材料报送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。

4.提交材料：

（1）军人军官证、身份证、结婚证的原件和复印件；

（2）子女户口本、出生医学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3）非中山驻地的军人子女需要所在部队师以上政治机关

出具的函和拟优待子女名单；

（4）申请优待的军人子女需要填写《中山市高中阶段学校

招生军人子女教育优待资格采集表》（详见附件 2）。

（二）公安民警子女

1.文件依据：公安部、教育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

英烈士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》（公

政治〔2018〕27号）。

2.优待政策：

参照《关于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的实施细则》（政干〔2013〕

138号）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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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公安烈士子女，在高中阶段学校录取时加 30分投档。

（2）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、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

子女，在高中阶段学校录取时加 20分投档。

3.办理流程：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英烈和因公

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》（公政治〔2018〕

27号）文件要求执行，我局将以省教育厅下发名单为准。

（三）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

1.依据文件：应急管理部、教育部《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

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19〕

37号），广东省应急管理厅、广东省教育厅、广东省消防救援总

队《转发应急管理部、教育部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

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应急〔2019〕198号），

中山市应急管理局、中山市教育体育局、中山市消防救援支队《关

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

通知》（中山应急通〔2020〕24号）。

2.优待政策：

（1）消防烈士子女，在高中阶段学校录取时加 30分投档。

（2）因公牺牲消防救援人员子女，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消

防救援人员子女，英雄模范子女，在高中阶段学校录取时加 20

分投档。

（3）在职消防救援人员的子女，在高中阶段学校录取时，

在同分条件下优先录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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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办理流程：

根据《转发应急管理部、教育部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

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应急〔2019〕198

号）文件要求执行，我局将以省教育厅反馈的名单为准。

（四）因公殉职基层干部子女

1.依据文件：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等单位《关于进一步做好

因公殉职基层干部家属关爱帮扶工作的意见》（粤组通〔2017〕

44号）

2.优待政策：

参照《广东省教育厅、广东省军区政治部关于军人子女教育

优待办法的实施细则》（政干〔2013〕138号）执行。

因公殉职基层干部子女，在高中阶段学校录取时加 20分投

档。

3.办理流程：家长和学生向因公殉职基层干部所在单位提出

申请，由其所在单位向对应管理部门汇总申请，公务员系列汇总

至市委组织部、企事业单位汇总至市人社局，市委组织部和市人

社局负责对考生资格进行最终认定，于当年 5月底前完成公示，

并将审查通过的名单汇总表（附件 5）及相关材料报送市教育招

生考试中心。

4.提交材料：

（1）子女户口本，出生医学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；

（2）非中山驻地的因公殉职基层干部子女需所在单位出具



-6-

的函。

（五）退役军人子女

1.依据文件：《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、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印发〈关于建立和完善我省复退军人服务体系的意见〉的通知》

（粤委办〔2017〕2号），《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关于印发〈中山

市复退军人子女入学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中教体〔2017〕68

号）。

2.优待政策：凡属我市户籍且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、中国

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复员、退伍、退休军人以及转业干部，其子

女是指本人的亲生子女或有法定监护关系的子女及法定登记手

续完备的收养子女；其子女为当年应届初中毕业生的，均可申请

在我市普通高中录取时同分条件下优先录取。

3.办理流程：家长或考生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并提交《中山

市退役军人子女资格审核表》（详见附件 3，下称《资格审核表》）

和相关证明材料，学校初审通过后在规定时间通过中考业务管理

系统录入申请信息，并将考生的申请材料及汇总名册（须通过系

统打印）送至镇街教体文旅局（教育和体育事务中心）。学校、

镇街教体文旅局（教育和体育事务中心）负责对考生所提交的资

料是否齐全、监护人（退役军人）的户籍、学生与监护人（退役

军人）关系等进行审核，并于规定时间将《中山市退役军人子女

资格审核汇总表》（详见附件 4）连同通过初审的考生的《资格

审核表》及相关证明材料一同送所在镇街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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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。各镇街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审核完成后将相关材料送市退役军

人事务局最终认定，于当年 5月底前将审查通过的名单汇总表

（附件 5）报送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。

4.提交材料：

（1）《中山市退役军人子女资格审核表》（详见附件 3）

（2）退役军人及其子女的户口本原件、复印件，如户口本

无法体现亲子关系，还需提交出生医学证明；

（3）退役军人优待证或退役军人证件（包括：干部转业证、

士官退出现役证、义务兵退伍现役证、军队干部退休证，或其他

可以证明为退役军人的相关材料）原件、复印件；

符合第（六）至第（八）条政策的非中山市户籍考生，可享

受本市户籍学生同等待遇优待：

（六）中山市紧缺适用人才子女

1.依据文件：中共中山市委、中山市人民政府《关于进一步

加快培养引进紧缺适用人才的意见》（中委〔2010〕7号），《中

山市紧缺适用人才子女就学暂行办法》（中教〔2011〕11号）。

2.优待政策：根据《中山市紧缺适用人才认定暂行办法》所

认定的人才，其非本市户籍子女在我市就学，可享受本市户籍学

生同等待遇优待。

3.办理流程：家长和学生向学校提交申请材料，学校初审通

过后在规定时间通过中考业务管理系统录入申请信息，并将考生

的申请材料及汇总名册（须通过系统打印）送至镇街教体文旅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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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教育和体育事务中心）。学校、镇街教体文旅局（教育和体育

事务中心）负责对考生所提交的资料是否齐全、监护人（紧缺适

用人才）的户籍、学生与监护人（紧缺适用人才）关系等进行初

审，在规定时间内将通过初审的考生相关证明材料送所在镇街人

社部门审核。各镇街人社部门审核完成后将相关材料分类送市人

社局最终认定，并于当年 5月底前将审查通过的名单汇总表（附

件 5）报送市教育考试中心。

4.提交材料：

（1）监护人及其子女户口本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如户口

本无法体现亲子关系，还需提交出生医学证明；

（2）中山市紧缺适用人才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。

（七）华侨学生、海外华侨华人的适龄子女

1.依据文件：国务院侨务办公室、教育部《关于华侨学生在

国内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国侨办〔2014〕14号），

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、广东省教育厅《关于印发〈华侨学

生在我省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粤侨办〔2022〕

3号），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、广东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海外华文教育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侨办〔2005〕93号）。

2.优待政策：华侨学生可以在其父母出国前或其祖父母、外

祖父母户籍所在地进行身份认定并参加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，

与本市户籍学生享受同等政策；海外华侨华人子女来我市就读高

中，可享受本市户籍学生同等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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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华侨学生

（1）办理流程：华侨学生或其监护人按照粤侨办〔2022〕3

号文件要求，持相关资料到市侨务局办理华侨学生身份认定，市

侨务局于当年 5月底前将审查通过的名单汇总表（附件 5）及华

侨学生身份认定证明报送市教育考试中心。

（2）提交材料：

①本人外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资格证或者合法居留资格证，

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的认证书。

②本人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，以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

理部门出具的本人出入境记录。

③《报考高中阶段学校的华侨学生身份确认申请表》。

4.海外华侨华人的适龄子女

（1）办理流程：家长和学生向学校提交申请材料，学校初

审后通过中考业务管理系统录入申请信息，并将考生的申请材料

及汇总名册（须通过系统打印）送至镇街教体文旅局（教育和体

育事务中心）审核，各镇街需在规定时间内同时在系统和纸质汇

总名册上完成审核，并将审核通过的相关材料送至市教育招生考

试中心终审。

（2）提交材料：

①考生父母所具备海外华侨华人身份的证明；

②监护人的相关证件；

③海外华侨华人的适龄子女护照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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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。

（八）台胞的适龄子女

1.依据文件：关于台湾学生在我省就读有关规定的通知（粤

台通〔2006〕29号）

2.优待政策：台湾学生报考我市高中阶段学校时，可享受本

市户籍学生同等待遇。

3.办理流程：

家长和考生向学校提交申请材料，学校初审后在规定时间内

通过中考业务管理系统录入申请信息上传相关证明材料，镇街台

湾事务部门对考生资格进行审核，市台湾事务局对考生资格进行

最终认定，并于当年 5月底前将审查通过的名单汇总表（附件 5）

报送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。

4.提交材料：

（1）法定监护人及其台湾居民子女有效的台湾居民来往大

陆通行证（或台湾居民居住证）、户籍藤本复印件；

（2）法定监护人在中山市的房产证件（用途为“住宅”或

“商住”）复印件；如果没有房产的，提供法定监护人在中山市

的参保证明原件（或在中山市就业的工作证明原件）和合法的房

屋租赁合同复印件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所有拟享受加分或优待政策的考生都须自行进行申

报。家长、考生须根据考试当年公布的办理时间及时上交相关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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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办理，逾期不予受理。凡通过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优待政策审核

的考生名单，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将在当年 6月 15日前安排公

示。

（二）考生如符合多项加分或优待政策条件的，只能选择享

受其中一项优待政策，不得与其他项目分值累加。

（三）家长、考生所提交的材料必须真实有效，对弄虚作假、

骗取优待资格的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其当年在中山市中考报名、

考试或录取的资格，同时不再重新办理补报手续，不再受理其办

理的其他优待政策手续。

（四）各单位要建立完善的审核工作责任追究制度，实行倒

查追责。对在资格审核、公示中发现或举报查实有严重违规行为，

将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。对组织或参与组织考生资格

审核造假的其他人员或非法中介机构，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将一

查到底，坚决依法惩处，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（五）抗疫等其他特殊情况人员子女优待政策由市教育体育

局根据国家、省有关政策确定。

（六）文件如有不详尽之处，请查阅相关依据文件。

（七）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《关于中山市高中阶段学

校招生优待政策及办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中教体通〔2020〕78号）

同时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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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1.中山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优待政策一览表

2.中山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军人子女教育优待资格采集表

3.中山市退役军人子女资格审核表

4.中山市退役军人子女资格审核汇总表

5.中山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优待政策资格审核汇总表

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

2023年 4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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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中山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优待政策一览表

优待政策类别 优待政策 优待政策对象

录取照顾

优待政策

在高中阶段学校录取时

加 30 分投档

驻“三类地区”、西藏自治区和“二类岛”以及在

“高风险、高危害岗位”连续工作 3年以上（含已

工作并将连续工作 3年以上）军人的子女，或者有

子女后曾在该地区和岗位累计工作 5年以上军人的

子女，烈士子女。

公安烈士子女

消防救援队伍烈士子女

在高中阶段学校录取时

加 20 分投档

作战部队、驻“二类地区”和“第三类岛”连续工

作 3年以上（含已工作并将连续工作 3年以上）军

人的子女，或者有子女后曾在该地区和岗位累计工

作 5年以上军人的子女，因公牺牲及一级至六级残

疾军人的子女，以及“受到表彰奖励”军人的子女。

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、一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

子女

因公牺牲消防救援人员子女，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

消防救援人员子女，英雄模范子女

因公殉职基层干部子女

在高中阶段学校录取时，

享受在同分条件下优先

录取。

军人子女

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子女

我市户籍且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、中国人民武装

警察部队的复员、退伍、退休军人以及转业干部子

女

本市户籍学生同

等待遇政策

可享受本市户籍学生

同等待遇优待

中山市紧缺适用人才子女

海外华侨华人的适龄子女、华侨学生

台胞的适龄子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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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中山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军人子女教育优待资格采集表

学生

基本

情况

准考证号 姓 名 性 别

身份证号 民 族

就读学校

军人

基本

情况

姓 名 性 别 与学生关系

军官（士兵）证编号 联系电话

工作单位 入伍时间

申

请

教

育

优

待

类

别
（ 在 符
合条件类
型前面方
框 内 打
“√”，
并详细填
写相关内
容。每个
学生只能
选择一种
类型，多
选无效）

30
分

□1.驻“三类地区”艰苦边远地区连续工作三年以上的军人子女（含已工作并将连续工
作 3年以上）军人的子女，或者有子女后曾在该地区和岗位累计工作 5年以上军人的子
女。
□2. 驻西藏自治区工作连续工作三年以上的军人子（含已工作并将连续工作 3年以上）
军人的子女，或者有子女后曾在该地区和岗位累计工作 5年以上军人的子女；
□3.驻二类岛连续工作 3年以上（含已工作并将连续工作 3年以上）军人的子女，或者
有子女后曾在该地区和岗位累计工作 5年以上军人的子女；
□4.在“高风险、高危害”岗位连续工作 3年以上（含已工作并将连续工作 3年以上）
军人的子女，或者有子女后曾在该地区和岗位累计工作 5年以上军人的子女；
□5.烈士子女（烈士证书编号： ）。

20
分

□6.在作战部队连续工作 3年以上（含已工作并将连续工作 3年以上）军人的子女，或
者有子女后曾在该地区和岗位累计工作 5年以上军人的子女；
□7.驻“二类地区”连续工作 3年以上（含已工作并将连续工作 3年以上）军人的子女，
或者有子女后曾在该地区和岗位累计工作 5年以上军人的子女；
□8.驻“第三类岛”连续工作 3年以上（含已工作并将连续工作 3年以上）军人的子女，
或者有子女后曾在该地区和岗位累计工作 5年以上军人的子女；
□9.因公牺牲军人子女（证书编号： ）；
□10.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子女（残疾证编号： ）；
□11.个人平时荣获二等功或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子女；

同
分
优
先

□12.平时荣获三等功的军人子女（编号： ）。
□13.现役军人的子女。
□14.驻一般地区部队军人子女。

说

明

栏
（选择
1-4 或
6-8 项
的填写
此栏）

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部职别 地点 类别 备注

填写说明
1.起止时间填写到月；2.地点填写到区县；3.类别包括：艰苦边远地区一类至

六类、海岛特类至三类、舰艇、航天、飞行、涉核等。

确

认

栏

以上信息由本人填写，并经核实无误，如有错误，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本人签字：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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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中山市退役军人子女资格审核表
学 生 信 息

毕业学校 准考证号

姓名 身份证号

监护人（退役军人）信息

姓名 身份证号

联系电话 户籍所在地

退役类别
□军休干部 □转业干部 □复员干部 □退伍义务兵

□复员士官（志愿兵） □转业士官 （志愿兵） □其他

优待证或退役证

件名称

优待证或退役证件

号码

服役部队 入伍时间 退伍时间

考生与监护人关系及监护人户籍信息审核意见

审核人签名： 镇（街）文体教育局（教育事务指导中心）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考生父 /母（退役军人）户籍所在地镇街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意见

审核人签名： 镇（街）公共服务办公室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中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核意见

审核人签名：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说明：1. 办理申请所需材料：（1）退役军人及其子女的户口本；（2）退役军人证件（包括：
干部转业证、士官退出现役证、义务兵退伍现役证、军队干部退休证）或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开具

的相关证明；（3）其他可以证明为退役军人、监护人关系的相关材料。
2.上述资料均须提供正本和复印件，复印件一律使用 A4纸；退役军人及其参加当年中考的子女
有关资料复印件请附本表后面。

3. 所有审核人对自己审核结果负责，如有违规，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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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中山市退役军人子女资格审核汇总表

报送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序号 毕业学校 准考证号 考生姓名 监护人姓名 退役类别 审核结果 备注

1

2

3

4

5

汇总时间：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汇总人（签名）：

1.本表由各镇街教体文旅局（教育和体育事务中心）填写，连同考生《资格审核表》和相关证明材料一同交镇街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审核。同

时将汇总表电子版分别发送至镇街退役军人事务部门。

2.退役类别包括：军休干部、转业干部、复员干部、退伍义务兵、复员士官（志愿兵）、转业士官（志愿兵）、其他证件（明）。

3.所有需要上交的复印件需统一用 A4纸复印，镇街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核对原件后在复印件正面空白处加盖“复印件与原件相符”及镇街公

共服务办公室公章。

4.此表用于分类汇总，汇总时候请按照类别和汇总顺序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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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中山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优待政策资格审核汇总表

报送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序号 毕业学校 准考证号 考生姓名 监护人姓名 优待政策类别 审核结果 备注

1

2

3

4

5

汇总时间：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汇总人（签名）：

1.本表由资格审核单位负责填写，连同考生相关证明材料一同交中山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。

2.相关证明材料提供复印件的，请统一用 A4纸复印，审核部门核对原件后在复印件正面空白处签署“复印件与原件相符”、签名，并加盖

公章。

3.此表用于分类汇总，汇总时候请按照类别和汇总顺序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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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 2023年4月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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